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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9 号：股东大会相关事项 

（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 2012 年 8 月 22 日发布，2017 年 3 月 1 日修订） 

 

为规范创业板上市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市公司”）召开股东大会

相关事项，充分保护投资者公平获取信息的权利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

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等法律、

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及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

等业务规则的规定，制定本备忘录。 

一、发布股东大会通知注意事项 

1、上市公司发布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时，需将股东大会通知单独

发布，不得夹带在其它公告中混合发布，也不得将股东大会通知作为

其它公告的附件刊登。 

2、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的标题必须包含“股东大会通知”字样，

并保证公告内容与标题相符。 

3、股东大会通知发布后，公司需要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提示性

公告的，应当在股权登记日后 3 个交易日内、股东大会召开前发布。 

4、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和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不多于 7 个

工作日。股权登记日一旦确定，不得变更。 

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和网络投票开始日之间应当至少间隔 2 个

交易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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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大会延期的，应当满足本条前两款的要求。 

5、在计算股东大会通知日期与召开日期之间的间隔时，股东大

会召开当日不计算在间隔期内。股东大会通知于早间或午间发布的，

从发布当日计算间隔期；股东大会通知于晚间发布的，从次日开始计

算间隔期。 

6、上市公司通过网上业务专区发布股东大会通知公告，必须选

取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类别，公告电子文件名必须包含“股东大会通知”

字样。 

7、股东大会召集人或提议人应提供证明文件，以证明该次股东

大会的召开合法有效。例如董事会提议召开股东大会的，应提供董事

会决议；监事会提议召开股东大会的，应提供监事会决议；股东提议

召开股东大会的，应提供该股东的提议函和持股 10%以上的证明。如

果召集人或提议人有明确的授权，可以由被授权方在授权权限内发出

股东大会通知。 

二、召开股东大会注意事项 

1、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，除现场会议投票外，应当向股东提

供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服务。 

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应当在本所交易日召开。上市公司召

开股东大会期间，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不实施例行停牌。 

2、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涉及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监事的，

应披露同意总票数。 

3、独立董事、董事会、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等对本次股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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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会征集投票权的，鼓励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所有议案征集，如

仅对部分议案征集投票权，上市公司应在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提示在

未被征集投票权的议案表决中，如被征集人或其代理人未另行表决，

所持有的该部分表决票将视为弃权票。 

4、股东大会对同一事项有不同提案的，应按照提案提出的时间

顺序进行表决，同一股东最多只能对其中的一项提案投同意票。 

5、股东大会审议事项需进行分项表决，且分项议案中有部分未

获通过的，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明确提示相关事项整体上是

否认定为通过，同时披露律师事务所对整体事项表决结果出具的专项

法律意见。 

三、办理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及停复牌注意事项 

1、上市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结束当日向本所申请办理股东大会

决议公告相关事宜。上市公司如未能按规定披露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且

决议内容涉及否决议案的，应当向本所提出停牌申请，直至披露股东

大会决议公告后复牌。 

2、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召开期间出现异常情况，不能形成决议的，

应当向本所提出停牌申请，直至披露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或者相关信息

后复牌。 

3、上市公司向本所提出停牌申请时，必须联系本所创业板公司

管理部监管人员，确保停牌事宜得到及时办理。上市公司如果未向本

所提出停牌申请或者未及时办理停牌事宜，由此引起的后果由上市公

司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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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对于未按规定披露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或者未申请停牌的

上市公司，本所可以视情况对其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实施停牌，直至上

市公司按规定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。 

四、本备忘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
